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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共分为六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的奠基；推类逻辑
的形成：知“类”阶段（先秦时期）；推类逻辑的发展：求“故”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等
。《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结合中国古代的社会历史背景，探究了逻辑范涛的过程，对推类的萌芽
，产生，发展直至停滞不前的各个阶段进行了详实的历史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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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明明，男，1963年9月出生，汉族，江西吉安市新干县人，博士，天津市逻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逻辑学会经济逻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中国逻辑史、经济逻辑、经济思想、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独立完成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参与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经济逻辑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与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比较研究”
。主持完成“经济思维逻辑”项目（校重点建设教材项目，天津市第一批“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
科规划教材项目）和天津市“十一五”综合投资教改项目“经济逻辑教学改革”。著有《经济思维逻
辑》。参编《大学逻辑导论》、《寻求超越——点击经济逻辑》、《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谐·思
维·创新》。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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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反思中西逻辑比较研究的“前提性”问题 第二节推类逻辑：一个需要提出和深入
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三节什么是推类逻辑 第四节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第二章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的奠基 第
一节中国古代的类思维 第二节《周易》为推类逻辑奠基 第三章推类逻辑的形成：知“类”阶段（先
秦时期） 第一节先秦时期推类逻辑形成的历史文化因素 第二节先秦诸子百家的知“类” 第三节“推
类”逻辑的形成 第四章推类逻辑的发展：求“故”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一节思想家们
的求“故” 第二节科学方法对推类逻辑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求“故”阶段推类逻辑的发展 第五章推类
逻辑的最后发展：达“理”阶段（宋至明清） 第一节思想家们的达“理” 第二节科学方法对推类逻
辑发展的影响 第三节达“理”阶段推类逻辑的发展 第六章结束语 第一节推类的基本特点及推类逻辑
的两大传统 第二节中西逻辑是各自文化的产物 第三节推类逻辑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 第四节中
国古代推类逻辑的价值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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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类思维与中国古代的推类逻辑 前文已述及，“类思维”是建立在“类”的观念基础上
的一种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类思维中的推理方法总称为推类。 尽管“类”是人类逻辑学的基石，但
是，必须认识到中国古代的“类观念”与古希腊的“类概念”是有较大差异的。这是导致中西逻辑差
异的关键因素。 在“类”的问题上，中西方都认识到：客观世界中无数的事物有各种性质、相互之间
有各种关系，这些性质和关系统称为“属性”，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汇集成类，大类与小类之间是属
种关系。然而，中国古人考虑“类”，侧重其区分性、功能性，没有提出什么是本质属性、什么是非
本质属性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和荀子，虽然揭示了“名”之间的属种关系，却没有进一步把
属种关系与本质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以给出“定义”的逻辑规则；也没有研究“是”的性质命题进而
从类的包含关系去构造三段论。而研究属性问题恰恰是形成定义的逻辑方法和构造性质命题的关键所
在。虽然墨家那里有大量的定义，但是，由于墨家对于“本质”问题的淡漠，使得它对定义的形式及
其操作规则没有作出任何理论上的努力。而古代中国人对于本质问题没有兴趣。他们的思考总是离不
开具体的事物和现象，习惯于从对事物和现象的审视、凝思中来寻求作为本体的“道”。他们所关心
的“类”的问题不是科学“分类”（本质属性相同的为“同类”）问题，而是“类”不离“道”或“
理”即“类同理同”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观察，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概括、总结出各类事物的“理”
。因此，在道理上相通的不同的两类事物就完全可以推类，推类就被非常广泛地运用。这是一种“关
系性”或“关联性”思考，关注各类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依据本质性、规律性的关系来推论。这
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逻辑不可能走上古希腊那种以“类包含关系”和“形式结构”为特色的“三段论
”发展道路，而是走上以据“类”依“理”而“推”为特色的“推类”发展道路。 西方自古就有“打
破砂锅问到底”的思维习惯和文化气质，希望把世界分为简单的要素来研究，以找到某种本质的东西
。因此，他们考虑“类”的问题时追问什么是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什么是非本质属性，即“类”不
离抽象的“本质”，以达到对概念的准确定义或以获得概念知识为目的。古希腊的定义问题实质就是
以追寻“类”的抽象本质为根本目的。苏格拉底着手研究意义问题，研究准确的定义问题，就是要彻
底搞清楚一类事物的本质，要给反映一类事物的概念以正确的定义。他的“精神助产术”——“辩证
法”就是寻求普遍定义的方法，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来澄清思想。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事物的“本质”
问题，在他的四谓词理论中区分了本质和偶性，认为一个事物的本质规定了关于这个事物的概念内涵
。“四谓词理论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研究的第一个成果，也是历史上系统地研究逻辑的开始。”为了获
得一系列辩论的方法，亚里士多德《论辩篇》（又译做《论题篇》）对如何进行辩论作了详细的分析
和论述，并提出了作为辩论方法依据的著名的四谓词理论。四谓词是指“定义”、“固有属性”（特
性）、“属”和“偶性”。“定义”是表达事物本质的词组（只有定义表达本质），定义的对象是种
，由属加种差组成，属和种差都是谓述种的；“固有属性”是主词专有的性质，但不表示本质，因为
本质是唯一的，而一事物的固有属性可以有多种；“属”是对一些不同种的事物本质范畴的谓述，属
和种是就事物的类而言的，它们之间是包含关系，在概念的定义和划分中具有重要意义；“偶性”是
某类事物可能有的性质，但并不表示它是这类事物必然具有或专门具有的性质，即某类事物可以有也
可以没有这种性质；一类事物可以有并且另一类事物也同样可以有这种性质。四谓词理论思考的主词
是“类”而不是“个体”。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对谓词的研究，揭示出逻辑关系，形成四谓词理论。
因为思想是由命题表达的，而命题又是根据语法习惯用语词构成的。命题除了语法结构以外，还有内
在的逻辑关系。四谓词理论揭示了概念之间“类”的外延关系，揭示了系词“是”所连接的主词与谓
词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因为谓词“定义”和“固有属性”与其主词之间是全同关系；属和主词（种
）之间是包含关系（反之，则是包含于关系）；偶性与其主词之间是交叉关系（因为偶性既可以属于
也可以不属于某主词）。四谓词理论只考虑“是”的命题，而不考虑“不是”的命题（否定命题）。
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研究了“定义”问题、性质命题和“三段论”。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古希腊的“
类”概念与中国古代的“类”观念确实存在很大差别。而这又直接影响到中西逻辑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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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推类逻辑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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